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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学 位 委 员 会 文 件 
 

 

 

沪学位〔2020〕1 号 

 

 

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关于试行开展双学士学位 

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的通知 
 

各本科高等学校： 

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，根据《国务院

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<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学

位〔2019〕20 号）文件精神，上海市将试行开展普通高等学校双学

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双学士学位项目”）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请基本条件 

1.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普通高等学校，可在本校全日制本科学

生中设立双学士学位项目。 

2.项目必须坚持高起点、高标准、高质量，所依托的学科专业应

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，且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。 

3.项目应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

需要，并充分结合学校人才培养的定位、专业特色优势以及办学条

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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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请及审批程序 

（一）学校申请 

1.制定本校双学士学位项目实施管理办法。 

2.组织专家对拟申请双学士学位项目进行论证。专家组成员应从

校外聘请，人数不得少于 5 人，其中半数以上应为所依托学科专业

的国家和上海市学科评议组成员或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。专家组论

证通过后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。 

3.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拟申请双学士学位项目进行审议并投

票表决，表决通过并经学校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同意后上报上海市

学位委员会。 

（二）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审批 

上海市学位委员会负责对学校申请的双学士学位项目进行审批

并公布名单。 

三、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双学士学位项目通过高考招收学生。 

（二）学校应制定双学士学位项目专门的人才培养方案，课程、

考核、实习实践等培养环节应充分体现出跨学科、复合型、创新性、

高质量的要求。 

（三）学校应制定双学士学位的授予标准和授予程序。本科毕

业并达到学士学位要求的，可授予双学士学位。双学士学位只发放

一本学位证书，所授两个学位应在证书中予以注明。 

四、材料报送 

（一）上海市普通高校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申请书

（纸质一式 3 份）（见附件 1）； 

（二）上海市普通高校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申请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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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表（纸质一式 1 份）（见附件 2）； 

（三）以上材料的电子文档（包括 word 文档和加盖公章的 PDF

文档）同时发送至 shxwb@shec.edu.cn。 

2020 年拟开展项目请各校于 4 月 30 日（星期四）前完成报送。

今后请于每年 1 月期间将材料报送至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（地

址：大沽路 100 号 3304 室）。 

五、管理与监督 

双学士学位项目审批通过后，学校方可开展招生培养和学位授

予等工作。各校要加强对双学士学位项目的管理，确保人才培养质

量。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将对双学士学位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质量抽检。

对存在质量问题的项目，将采取工作约谈、限期整改、停止招生、

撤销授权等措施。 

 

附件：1.上海市普通高校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申请

书 

2.上海市普通高校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申请

汇总表 

 

 

 

上 海 市 学 位 委 员 会 

 2020 年 3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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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上海市普通高校双学士学位 

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申请书 

 

 

 

 

学位授予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

项   目   名 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依托学科专业名称： 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制表 

年   月   日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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Ⅰ 基本信息 

项目名称  

每届计划招生人数 

（单位：人） 
 

修业年限 

（单位：年） 
 

依托学科专业情况 

序号 学科专业名称 
是否具有博士 

学位授予权 
所属学科门类 

1    

2    

项目简介（介绍项目所依托的学科基础及人才培养成效、项目特色与优势、社会需求、可

行性及必要性等，限 1000 字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Ⅱ 师资队伍 

Ⅱ-1  专任教师队伍结构 

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比例 % 教师中具有博、硕士学位比例 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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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技术职务 
人数 

合计 

40 岁 

及以下 

41 至 

50 岁 

51 至 

60 岁 

61 岁 

及以上 

博士学

位教师 

正高级       

副高级       

中级       

其他       

总计       

Ⅱ-2 专任教师具体情况 

序号 姓名 年龄 
专业技

术职务 

最高

学位 

学术头衔或

人才称号 
所属学科或专业 

国内外主要

学术兼职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Ⅲ 人才培养方案 

1.人才培养目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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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课程及学分结构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主要课程 

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设学期 
主要任课教师

（1-2 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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Ⅳ 教学管理 

（介绍项目的管理办法、教学管理和质量保障举措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Ⅴ学位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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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介绍项目的学位授予要求和授予程序等） 

Ⅵ专家意见 

专 

家 

名 

单 

及 

意 

见 

 

Ⅶ学校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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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

位 

评 

定 

委 

员 

会 

意 

见 

表决过程及结果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是否同意申报本项目：             （填写同意/不同意） 

 

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学 

校 

党 

委 

常 

委 

会 

会 

议 

意 

见 

会议研究过程及结果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是否同意申报本项目：             （填写同意/不同意） 

 

 

党委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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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上海市普通高校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申请汇总表 

 

学位授予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序号 项目名称 

依托学科专业 1 依托学科专业 1 

名称 

是否具有

博士学位

授予权 

所属

学科

门类 

名称 

是否具有

博士 

学位授予

权 

所属

学科

门类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3 日印发  


